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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于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席
上提交2018-19年度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以下主要建议措施： 

 
• 2017/18年度个人入息课税的利得税，薪俸税及税项减少75％，上限为30,000港元 
• 薪俸税的应课税范围由45,000港元扩大至50,000港元 
• 调整薪俸税累进税率税率 2%, 6%, 10%, 14% and 17% 
• 引入个人伤残津贴 75,000港元 
• 为合格的健康保险产品支付的保险费，每人最高可减免8,000港元（包括家属） 
• 将基本及额外子女免税额提高至120,000港元 
• 将基本及额外供养父母（55至59岁）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60岁或以上）免税额

提高至50,000港元及25,000港元 
• 将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提高至100,000港元 
• 放宽已婚人士选择个人入息课程的要求 
• 豁 免 2018 - 19年度差饷，每季上限为2,500港元 
• 提供额外两个月的社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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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 经济预测与前景  
 

2018/19 政府估计总收入 – $6,045亿  
 

• $1,551亿 (利得税); $1,000亿 (印花税); $1,210亿 (地价收入); $548亿 (薪俸税); $398亿 (投
资收入) and $1,338亿 (其他收入) 

 

2018/19政府预算支出总额 – $5,579亿  
 

• $1,137亿 (教育); $922亿 (社会福利); $856亿 (基础建设); $78亿 (卫生); $533亿 (保安); 
$267亿 (环境及食物); $213亿 (经济) and $871亿 (其他开支包括小区及对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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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表现及展望  

2017 经济表现 2018 经济展望 

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3.8% 3% - 4% 

整体通胀率 1.5% 2.2% 

基本通胀率 1.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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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税收及其他措施的建议 
 

利得税 
 
• 宽减75%的2017/18年度利得税，上限为港币30,000元； 
• 正落实利得税两级制 
 

薪俸税 
 
• 宽减75%的2017/18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税，上限为港币30,000元； 
• 把薪俸税的税阶由现时45,000元扩阔至50,000元，并由4个税阶增至5个，边际税率分别调

整为百分之2%、6%、10%、14%及17%； 
• 增加子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由现时的100,000元增至120,000元 
• 增加供养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税额，以下为三项调整： 

 供养六十岁或以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税额，由现时四万六千元增加至五万元。与父
母或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的额外免税额会按同样幅度增加； 

 供养55至59岁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税额，由现时23,000元增加至25,000元。与父母
或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的额外免税额会按同样幅度增加；及 

 若父母或祖父母入住安老院舍，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会由现时92,000元
增加至100,000元。 

• 为合资格的纳税人设立伤残人士免税额，金额与现时伤残受养人免税额75,000元看齐；及 
• 建议由2018／19课税年度开始放宽有关限制，容许夫妇可自行决定是否选择以个人入息课

税方法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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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税收及其他措施的建议 (续) 
 

差饷 
 
• 宽免2018-19年度四季差饷，以每户每季港币2,500元为上限。 

 
其他 
 
• 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人士，发放金额相当于两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

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及鼓励就业交通津贴亦作相若安排；
及 

 
• 为参加2019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代缴考试费，开支约1.8亿元。 

5 



创新科技 
 

• 预留200亿元用于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创科园）第一期，包括土地平
整、基础设施、上盖建设和早期营运。由于创科园的发展规模甚大，预计整个项目
最终需要远多于200亿元的资金； 
 

• 向创新及科技基金注资100亿元，基金会利用额外的资源继续支持本港的应用研发
工作； 
 

• 预留100亿元支持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吸引
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来港，与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进行更多中下游
研发项目，为香港汇聚及培育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及 
 

• 向香港科技园公司拨款100亿元以巩固科学园作为香港科技基建旗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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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 
 
金融人才 
 
• 已委托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构思成立金融学院，汇聚金融发展局、金融业界、学术

界、专业培训机构和监管机构之所长，透过跨界别专业知识交流和应用研究的协作，提升
香港金融人才实力。 

 

债券资助 
 
• 建议推出为期三年的债券资助先导计划，吸引海内外企业来港发债。资助计划将适用于首

次在香港发行债券的合资格机构。每次债券发行的资助金额为发行费用的一半，以250万
港元为限。每间企业最多可就两次债券发行申请资助。金管局稍后会公布详情。 

 

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 
 
• 建议修订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增加可以参与计划的票据类型，由现时须由金管局债务工

具中央结算系统托管和结算的票据，扩大至包括在联交所上市的债务证券；并将税务豁免
范围，由原来年期不少于7年的债务票据，扩展至所有年期的债务票据。优化计划后，香
港投资者在投资更多类型的债务票据时，利息收入及买卖利润均享有税务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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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 (续) 
 
政府债券计划 
 
• 发展零售债券方面，财政司司长建议再以年满65岁的香港居民为对象，于今明两年继续发

行银色债券。 
 

绿色债券和金融 
 
• 建议推出借款上限为1,000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发行计划，集资所得将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

金，为政府的绿色工务项目提供资金。此举可鼓励更多集资者透过香港的资本平台为绿色
项目融资；及 

 
• 香港质量保证局已于上月推出绿色金融认证计划，为有意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提供第三方

认证服务。设立绿色债券资助计划，向合资格的绿色债券发行机构提供资助，补贴其使用
绿色金融认证计划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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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财富管理 
 
•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作为基金结构的工具及相关的税务豁免安排，预计可于今年稍后

实施；及 
 

• 因应国际税务合作的要求，政府会检视现行适用于基金业的税务优惠安排。政府亦
会研究为私募基金引入有限合伙制的可行性和相关税务安排。 

 

离岸人民币业务 
 
• 为吸引跨国和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政府会再修订《税务条例》，将

利得税宽减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向其在岸相联法团提供的指明
财资业务。 



旅遊业 
 
• 为旅游业额外拨款3.96亿元，当中2.26亿元予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落实旅

游事务署在去年公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 发展蓝图涵盖四大发展策略，分别是(一)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场，集中吸引高增值过
夜旅客来港；(二)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国际特色的旅游产品及项目；(三)推动智慧旅
游；和(四)提升旅游业服务质素；及 

 
• 未来数年会合共拨款3.1亿元支持海洋公园发展教育旅游项目。为惠及本地学生，海

洋公园会在未来一年向本地中小学生提供10,000张免费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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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中小企 
 
• 为「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专项基金）注资15亿元； 

 
• 为「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和发展支持基金」注资10亿元；及 
 
• 将「专项基金」下的企业支持计划的资助地域范围由内地扩大至东盟；资助企业推

行拓展内地和东盟市场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资助累计上限各自为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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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业 
 
• 建议拨款10亿元成立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提升企业及从业员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并支持业界应用创新科技。合资格承建商、注册分包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可向基金申
请资助，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及人力配套，在工程项目中采用本地或海外的创新建造
技术，例如建筑信息模拟技术、本地钢筋预制工厂所生产的钢筋组件及「组装合成」
建筑法等。基金亦会支持学生和建造业从业员接受创科培训。 

 

创意产业 
 
• 计划注资10亿元，加强支持业界发展，特别是在培训青年人和扶助初创企业方面，

也让香港设计中心推行多项措施，令社会各界更认识创意及设计思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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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建议再增拨20亿元的经常开支，以进一步实践优质教育，措施包括提升教师专业发

展、加强对幼儿园的支持、检视和改善融合教育，以及支持学校加强推动全方位学
习； 
 

• 建议拨款25亿元，推行第八轮配对补助金计划，为获公帑资助的十间专上教育院校
开拓经费来源，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升教育质素； 
 

• 邀请优质教育基金督导委员会考虑拨出30亿元，供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学校透过
简便的程序申请，以推行校本课程设计和学生支持措施，以及相关的校舍改善工程
和物资购置的项目； 
 

• 预留20亿元，为有需要的公营学校加快安装升降机，建设无障碍校园； 
 

• 2018/19学年起，促进香港与内地姊妹学校交流试办计划将会恒常化，参与学校每
年会获发15万元津贴。预计每年额外开支约1.7亿元； 
 

• 为照顾有护理需要的学生，政府会为智障儿童学校、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视障
兼智障儿童学校增加学校护士人手，并为视障儿童学校和听障儿童学校提供学校护
士人手。预计每年额外开支约2,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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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续) 
 
• 建议在2018/19年度向「资优教育基金」注资8亿元，加强栽培资优学生。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亦会获注资8亿元，从2018/19学年起颁发更多奖项鼓励学生在
学术及非学术领域上追求卓越；及 
 

• 预留25亿元，成立全新的学生活动支持基金，继续支持有经济需要的学生参与全方
位学习活动，促进全人发展。 
 

持续进修 
 
• 邀请为鼓励市民自我增值，政府会提高持续进修基金的资助上限，由每人10,000元

增至20,000元，过去曾开立基金账户的市民亦可受惠。 
 

共享成果 
 
• 向有需要的学生一次过发放2,000元津贴，支持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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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 实际供应方面，未来五年，公营房屋预计建屋量约为10万个单位，包括约75,000个

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单位和约25,000个资助出售单位。私人住宅供应方面，初步
估计未来五年私人住宅单位的落成量每年平均约20,800个，比过去五年增加约50%
五成； 
 

• 继续透过改划用地、适度提高发展密度及推展启德发展区、安达臣道石矿场、铁路
物业、市区重建等发展项目，在短中期提供合共约38万个住宅单位。中长期方面，
会全速推行多个新发展区及小蚝湾等铁路物业发展项目，以提供约22万个单位。其
中东涌新市镇扩展区的填海工程已经展开，造地130公顷，以期于2023/24年度逐
步提供约49,000个住宅单位； 
 

• 2018/19年度卖地计划会包括4幅商业／酒店用地，可提供约53万平方米楼面面积；
及 
 

• 为善用这些用地和校舍，会预留10亿元，替合资格项目提供基本工程费用的资助，
以及协调政府部门向使用团体提供技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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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在2018/19年度的经常资助会提高近60亿元，以增加病床数

目、手术室节数、普通科和专科门诊名额和相关人手等。政府会以三年为一周期，
按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动逐步增加医管局的经常拨款，使之能更有效地规划资源； 
 

• 已邀请医管局筹备第二个十年医院发展计划，无需等待2021年就第一个十年计划的
中期检讨才开始，包括研究现址重建玛嘉烈医院和屯门医院、在京士柏用地（即伊
利沙伯医院现址）兴建新医院，以及扩建北大屿山医院，预计可加设3,000至4,000
张病床，以及增加多项设施和诊症名额 
 

• 建议向为自己或受养人购买合资格自愿医保产品的市民提供税务扣减。每年每名受
保人可作税务扣减的保费上限为8,000元。 
 

康复服务 
 
• 拨款5,000万元成立专责办公室；及每年增拨6.6亿元，改善康复服务。 

 

安老服务 
 
• 额外增拨约6,300万元，为安老服务单位提供言语治疗服务，协助有吞咽困难或言语

障碍的长者，约22,000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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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首次登记税 
 
• 电动的商用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将继续获全数豁免其首次登记税至2021年3月

31日；及 
 

• 政府除了会继续提供上限为97,500元的首次登记税宽减外，亦会由今日起推出新增
的「1换1」计划。合资格的现有车主购买新电动私家车并销毁其合条件旧私家车，
将可获较高的首次登记税宽减额，上限为25万元。有关宽减安排会维持至2021年3
月31日。环保署和运输署稍后会公布详情。 
 

支援就业 
 
• 为鼓励雇主聘用有特别就业需要的求职人士，财政司司长会每年增拨4,800万元，优

化劳工处的特别就业计划。措施包括： 
 

 向聘用已离开职场或失业的60岁或以上人士的雇主，发放每月最高4,000元的在职培训
津贴，为期6至12个月； 
 

 调升展翅青见计划的在职培训最高津贴额，每月增加1,000元至每月4,000元，为期6至
12个月；以及 
 

 把就业展才能计划的工作适应期由2个月延长至3个月，并将聘用残疾人士的雇主可获发
放的最高津贴额增加16,000元至最多5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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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19年度税项概览 
 

个人免税额及可扣税项目 

2017/18 2018/19 

額外免稅額 
 

子女 (每名) ： 
   - 基本 
   - 額外(出生當年) 
 
供養父母或祖父母(每名) ： 
 
I. 55至59歲 
   - 基本 
   - 額外 
 
II. 60歲或以上 
   - 基本 
   - 額外 
 
傷殘人士免稅額 
 

額外扣稅項目  
 

供養接受院舍照顧的父母/祖父母的支出 

 
 
 
 

100,000 
100,000 

 
 
 

 
23,000 
23,000 

 
 
 

46,000 
46,000 

 
- 
 
 
 

92,000 

 
 
 

120,000 
120,000 

 
 
 

 
25,000 
25,000 

 
 

 
50,000 
50,000 

 
7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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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19年度税项概览 (续) 
 
薪俸税累进税率 

2017/18 2018/19 

應課稅收入： 
 
最初 
 

   - 港幣45,000 (2017/18) 
   - 港幣50,000 (2018/19) 
 
其後 
 

   - 港幣45,000 (2017/18) 
   - 港幣50,000 (2018/19) 
 
其後 
 

   - 港幣45,000 (2017/18) 
   - 港幣50,000 (2018/19) 
 
其後 
 

   - 港幣45,000 (2017/18) 
   - 港幣50,000 (2018/19) 
 
餘額 

 
 

2% 
 

 
 
 

7% 
 

 
 
 

12% 
 

 
 
 
- 

 

 
 
 

17% 

 
 

2% 
 

 
 
 

6% 
 

 
 
 

10% 
 
 
 

14% 
 

 
 

 
17% 

19 



联络我们 

柏昇商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尖沙咀 
广东道33号 
中港城5座20楼2003室 
 
电话：(852) 3586 8958 
传真：(852) 3586 8959 
电邮： info@atrixbiz.com 
网站： www.atrixbiz.com 

以 上 资 料 主 要 节 录 自 香 港 政 府 「 2018-19 年 度 财 政 预 算 案 」 的 网 页 ，  如 欲 获 取 更 多 详 细 资 料 ， 请 阅 览
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budget37.html或与我司联系(电邮：tax@atrizxbiz.com ) 。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为一般税务信息以方便贵司参考，并非取代任何税务意见或其他专业意见。客户清楚了解及确认，香港税务局于
整个纳税评估过程中保留最终决定权。如上述内容的中英文版本有不一致的情况，应以英文版为准。 


